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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影

響評估報告 

報告機關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

壹、前言 

    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係依據停車場法第二十三條

及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訂定，其中有關停車場使用土地，並應符合臺

北市土地分區管制規則有關規定。本次修正部分條文係考量本市都市

特性、道路交通狀況、各公路監理機關暨業者會商結論，同時考量全

國各公路監理機關核作業規範一致性，並配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部

分條文，相對應條文之修正，以符合法令規範。 

為符修法作業實際需要，本府交通局於九十四年六月八日邀集本

市相關汽車運輸公會召開「為修正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

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事宜」，先行蒐集相關汽車運輸業公會營運情形

及停車狀況，並聽取公會意見，以為本次修法之參考。 

貳、現況介紹 

本辦法係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府法三字第０九一０四０一

一四００號令發布，並依據「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」第五條規定：「公

路主管機關核准汽車運輸業申請籌設，應具有足夠合於規定之站、

場。」及停車場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：「汽車運輸業、買賣業、修理業、

洗車業及其他與汽車服務有關之行業，應設置其業務必要之停車場。

停車場之設置規定，由直轄巿或縣（巿）各該行業之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訂定。 

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略以「汽車運輸業除公共汽車客運業

外，每家停車位數不得少於其營業車輛數六分之一。」之規定及第六

條第二項規定略以「下列情形，可免計停車位：於小客車租賃業、小

貨車租賃業之車輛，訂有租賃期間一年以上之租約，並經公證者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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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或軍事單位承租者，該租賃契約得免經公證。」

之規定。 

前述第六條第一項部分，交通部公路總局九十三年十一月三日路

監運字第０九三一００二八一０號函送召開各公路監理機關及相關

業者有關「為研商將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比例由一比六放寬為一比八

案」會議紀錄之會商結論，業通過「建議除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外，

停車位設置比例由現行一比六放寬為一比八。」之意見及各相關公會

認同意見之提供。為符實際需要，經調查顯示本市相關汽車運輸業者

營業範圍為全臺各地，各業每日營業時間至少需八至十二小時，登記

設置之停車場多座落於外縣市，平常車輛亦多停靠外縣市，較少使用

營業處所附近之停車位，同時考量本市都市特性、道路交通狀況、合

適設置停車場之土地難覓及全國各公路監理機關審核作業規範一致

性，爰將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：「每家停車位數不得少於其營業車輛

數六分之一，其不足一個停車位部分，以一個停車位計算。」修正為：

「每家停車位數不得少於其營業車輛數八分之一，其不足一個停車位

部分，以一個停車位計算。」期提升本市汽車運輸業者與其他縣市運

輸業者之競爭水平，暨提昇營運效能，除增加本市稅收外，間接促進

商業發展、進而便利市民生活。 

再因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業於九十二年五月七日交通部交路發

字第０九二Ｂ００００四二號令修正第五條條文，業增列第五條第三

項：「小客車租賃業、小貨車租賃業以租賃期一年以上之全新車輛申

領牌照者，不受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限制。」為統一法令規範與汽車

運輸業審核細則及停車場法皆為「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

法」法源依據，基於停車場法立法之管理意旨，為避免當事人持偽造

租約，免除其設置停車場之義務，以具體落實停車場法，爰將第六條

第二項第一款：「於小客車租賃業、小貨車租賃業之車輛，訂有租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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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一年以上租約，並經認證者。但由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或軍事單位

承租者，該租賃契約得免經公證。」修正為「有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

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情形者，應檢附經法院或公證人公證、認證之租約

或律師基於第三人地位，參予契約簽訂之過程，所簽發具結證明書。

但由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或軍事單位承租者，應檢附承租契約書，並

得免經公證。」，期使審核作業符法規意旨之公平合理性。 

查貨櫃貨運業經常運送貨物至國際港口裝卸貨後，因調度車輛及

路途甚遠等相關因素，往往車輛無法回業者停車場停放，經常需於港

口附近尋找適當地點暫時停放，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彙整各公路監理

機關意見，咸同意因應自由化、國際化之運輸競爭市場，應放寬得於

國際港口所在鄉、鎮、市或臨接鄉、鎮、市設置貨櫃貨運業停車場。

考量本市登記業者與其它縣市登記業者公平競爭原則，暨避免本市業

者外流，影響稅收，爰放寬公路汽車貨櫃貨運業得於徵得具有貨櫃貨

運碼頭之國際港口之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，設置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之

規定，新增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：「汽車貨櫃貨運業之停車場，得於

徵得具有貨櫃貨運碼頭之國際港口之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，於國際港

口所在鄉、鎮、市或臨接鄉、鎮、市設置。」之規定。 

參、預期效益 

一、 在符合本市都市特性、道路交通狀況之同時，執行各公路監理

機關及業者對於停車場設置比例之共識結論，除藉由本市現有

經濟活動力優於外縣市，相對提升本市汽車運輸業者與其他縣

市運輸業者之競爭水平外，更誘使業者立足本市，不但能增加

本市稅收，更藉由結合本市航空運輸系統、海運運輸系統，使

商業發達、進而便利市民生活。 

二、 符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規定及避免業者持偽造契約，統一法

令規範並落實「臺北市汽車運輸業停車場設置辦法」原為落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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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場法第二十三條及改善交通秩序及促進交通流暢之目的。 

三、 使本市登記之汽車貨櫃貨運業者與其它縣市登記汽車貨櫃貨運

業者具公平競爭背景，除避免本市業者外流，影響稅收，及符

合汽車貨櫃貨運業營運需求，減少駕駛人員往返，降低上路危

險外，進而改善交通秩序、提昇交通安全。 

四、 透過本次修法作業，達全國各公路監理機關審核作業規範一致

性。 

肆、結語 

    為達交通流暢、停車調度，進而符合本市都市特性、道路交通狀

況暨本市汽車運輸業者營運需求，同時考量汽車運輸業應設置必要之

停車場為停車場法第二十三條明定，本次因應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修

正及考量各類汽車運輸業停車場審實務作業與相關法令之公平一致

性，爰修正本辦法，期使實務作業面及相關法規面更周全。 


